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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蔡亮

安徽省广德市近日侦破的一起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案件，折射出当下网络生

态中令人忧虑的一面。据多家媒体报

道，当地居民张某某、吴某某为博眼球，

前往广德市新杭镇横岗村严成志等烈士

的陵墓，以脚踩、攀爬陵墓等方式，在短

视频平台进行侮辱性直播，企图吸引流

量，后被网友举报。目前，两人因涉嫌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已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短视频账号也被封禁。

这起事件暴露出“流量至上”思维下

的道德失范。在短视频平台竞争激烈的

今天，部分人为吸引眼球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惜亵渎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烈

士陵墓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集体记忆

的载体，绝非博取流量的道具。吴某某

脚踩烈士陵墓、张某某怂恿攀爬的行为，

是对为国捐躯者的极大不敬，也是对公

众情感的严重伤害，不仅践踏了社会道

德底线，更触犯了法律红线。

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禁

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

和精神。此案中，警方接到网友举报后

迅速行动，依法对当事者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不仅是对此类不法行为的惩戒，更

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它传递出

明确信号：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英

烈尊严不容侵犯。法律，是捍卫英烈尊

严最坚定的防线。

从更深层次看，此案反映了部分人

历史敬畏感的缺失。烈士们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今日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牺牲

应当被铭记而非戏谑。保护英烈名誉，

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民族良知所在。

每一次对英烈的亵渎，都是对民族精神

的侵蚀；每一次对英烈的捍卫，都是对社

会正气的高扬。

平台方封禁相关账号的做法值得肯

定，但更需反思如何建立长效机制，防止

类似事件发生。除了事后追责，更应加

强网络伦理教育，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

让尊重历史、敬畏英烈成为社会共识。

这起案件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流

量狂欢下的价值迷失，也映出了法治社

会对核心价值的坚守。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我们更需守护精神高地，让英烈精神

在新时代继续照亮前行之路。唯有如

此，方能在快速变化的网络世界中，守住

民族的精神根基与价值底线。

特约评论员 陈宏卫

近日，广东省公安系统“罚单开错

了，撤销有指标”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两张错误的罚单，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却因“撤销指标”限制而无法及时纠

正。这看似工作失误，实则暴露出一些

部门内部流程与考核指标凌驾于群众合

法权益之上倾向。事件荒诞不言而喻，

当纠错行为被纳入指标管理，纠错数量

影响考核评价，便会让人追问究竟是服

务群众、维护公正重要，还是完成脱离实

际的数字指标重要？

指标化撤销难点在于部分机关将内

部管理便利性置于群众利益之上，逐渐

形成对上负责多于对下负责工作惯性。

当撤销率、纠错数成为考核硬杠杠，一线

执法人员面对的不再是单纯事实与法律

问题，而是数字游戏中的平衡难题。其

必然导致纠错机制被人为设置障碍，群

众不得不为内部管理失当付出时间、精

力乃至经济成本。

该做法严重背离以人民为中心法

治理念。权力来自人民，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障和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政法机关与群众接触频

繁，直接体现党和政府形象，其执法行

为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关乎群众对法

治的信心和对公平正义的切身感受。

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

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以冷冰冰指标

应对活生生民生诉求，无疑会严重侵蚀

群众基础。

公正高效的法治实践依赖于每一个

执法环节都坚守法律底线、秉持职业良

知。当“开错罚单”不能通过顺畅渠道得

以纠正、当群众需要为行政机关错误买

单，法律所蕴含的正义便在实践中打了

折扣。因此，在严格执行法律同时，要充

分考虑执法对象切身感受，规范执法言

行。任何简单粗暴、推诿塞责做法都与

建设法治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破解困局需要多管齐下。必须彻

底检视并清理不科学、不合理甚至违背

法治精神内部考核指标。考核指挥棒

应当指向群众满意度、执法公正度和问

题实际解决率，而非异化的数字游戏。

要畅通内部纠错与监督问责机制。对

于错误行政行为，不仅要有依法及时撤

销通道，更要有对错误成因复盘和对责

任人员问责，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要持续落实司法为民，使“把人民群众

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真正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每位公职人员都要时刻

警醒“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才能从

思想根源上杜绝将内部流程作为卸责

借口的行为。

“罚单开错了，撤销有指标”事件是

一面镜子，照射出行政管理中某些环节

扭曲与梗阻。法治政府建设不仅需要完

善法律条文，更需要充满服务精神与人

文关怀法治文化。唯有坚决打破那些阻

碍群众办事隐形门槛和内部枷锁，真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诉求在制度内

解决，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陈广江

岗位被AI替代了，员工就能因此

被解雇吗？据媒体报道，北京市人社

局近日发布 2025 年度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典型案例，其中一起AI替代岗位

引发的劳动纠纷仲裁中，明确“AI 替

代岗位≠合法解雇”，为人工智能时

代劳动纠纷解决提供了案例参考。

案情显示，某科技公司因全面转

向AI自动化数据采集，撤销了刘某所

在部门及岗位，以“劳动合同订立时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

了与刘某的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

认为，公司以岗位被AI替代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实质是将技术迭代风险转

嫁给劳动者。最终，仲裁委认定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这一裁定结果不仅关乎个案正

义，更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嵌入各行

各业的今天，划出了一道权益保护底

线，具有标杆意义。

仲裁委指出，所谓“客观情况重

大变化”，须具备不可抗性与不可预

见性，比如自然灾害、政策法规调整

等超出企业常规经营决策范围的情

形。然而，企业主动引入新技术、进

行业务升级，是市场主体的自主选

择，属于可预见、可控制的商业决策

范畴。将技术革新带来的内部岗位

调整风险单方面转嫁给劳动者，混淆

了企业正常经营风险与法定客观情

况的界限，本质上是一种规避责任的

托辞。

上述裁决的直接意义在于重申

了技术进步不能凌驾于法律保障之

上。面对技术革新，不少人都存在

“AI 会不会抢走饭碗”的焦虑。在此

语境下，企业将正常的技术迭代等同

于不可抗的客观巨变，这种理由一旦

成为“正常现象”，无疑可能为大规模

结构性裁员打开便利之门。人工智

能时代，上述裁决给广大劳动者吃了

一颗定心丸，也用法律裁决释放了清

晰的信号——技术进步的列车呼啸

向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绝不能被甩

下。

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不是二选

一的对立关系。正如仲裁意见所说，

企业应优先考虑协商调岗、技能培

训、内部消化等方案，履行其应尽的

社会责任与安置义务。换句话说，企

业的创新成本不能外化给员工个人

承担，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与技术战略

同步升级。简单粗暴的裁员行为，不

仅面临法律风险，更可能损害企业声

誉与长期凝聚力。

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赋能于人，

而非替代人之后将其弃之不顾。劳

动法律法规的核心精神之一，正是保

护劳动者在经济社会变迁中的基本

生存与发展权益。将AI替代岗位排

除在“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之外，也是

这一精神的体现。这提醒一些企业

管理者，企业对效率、利润的追求不

能无视公平正义原则，科技发展的红

利应通过更合理、更包容、更可持续

的方式实现共享。

法治文明社会，既能拥抱科技创

新带来的效率飞跃，也能守护每一个

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与尊严。该案的

价值在于定分止争，更在于对社会关

切的回应，即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代，法律始终是稳定而清晰的价值锚

点。

仲裁案例传递信号
AI替代岗位≠合法解雇网络绝非法外之地 依法捍卫英烈尊严

内部流程不能成为群众办事堵点

回眸 2025 年，

“打虎”“拍蝇”“猎狐”

不止步，正风肃纪反

腐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深入推进风腐同

查同治，深化标本兼

治、系统施治，不断铲

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

条件。

新华社 王鹏 作

正风反腐


